
寿光市弥河流域综合治理和地表水利用工程 PPP 项目-水利工程运营期维修养护

服务项目

（招标编号： SDYF2024-0204B001）

项目所在地区： 山东省

本寿光市弥河流域综合治理和地表水利用工程 PPP 项目-水利工程运营期维修养护服务

项目已由项目审批/核准/备案机关批准， 项目资金来源为其他资金/，招标人为中交（寿光）

投资有限公司。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。

规模： 寿光市弥河流域综合治理和地表水利用工程 PPP 项目-水利工程运营期维修养护

服务项目

范围：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 个标段，本次招标为其中的：

(001)寿光市弥河流域综合治理和地表水利用工程 PPP 项目-水利工程运营期维修养护

服务项目;

(001 寿光市弥河流域综合治理和地表水利用工程 PPP 项目-水利工程运营期维修养护

服务项目)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： 1、投标人须具有独立完成本项目能力的国内独立法人：

资质要求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；

2、具有 2020年 1月以来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或维修养护且合同额不低于300万元的养护业绩；

3、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投标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；

未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（通过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查询相关主体信用记

录）；未列入社会法人严重失信黑名单信息（通过“信用寿光”查询相关主体信用记录）；;

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。

获取时间： 从 2024 年 02 月 04 日 09 时 00 分到 2024 年 02 月 08 日 17 时 00分

获取方式： 寿光市渤海路金顿大厦 7 楼 712 室

递交截止时间： 详见招标文件



递交方式： 寿光市渤海路金顿大厦 7 楼 715 室纸质文件递交

开标时间： 详见招标文件

开标地点： 寿光市渤海路金顿大厦 7 楼 715 室

领文件携带：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（或三证合一的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证）、资质证书副本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（附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）、法定

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附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， 法定代表人办理报名的可不提供） 等原件及加

盖公章的复印件， 投标单位资料必须真实,严禁借资质参加投标。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，

供应商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

记录名单(通过“信用中国”、“信用寿光”等渠道查询相关主体信用记录)；

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中交（寿光）投资有限公司。

招 标 人： 中交（寿光）投资有限公司

地 址： 山东省寿光市洛城街道富士街与弥河东坝路口交叉口南 250 米路西

联 系 人： 朱文庆

电 话： 0536-2232083

电子邮件： /

招标代理机构： 山东誉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地 址： 寿光市渤海路金顿大厦 7 楼 712 室

联 系 人： 陈女士

电 话： 0536-5118872

电子邮件： 927361708@qq.com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（签名）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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